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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永福县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清理整治

工作专班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和区直、中直驻永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大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清理整治工作力度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永福县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清理整治工作专班。专班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秦传志  县委常委、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

副组长：王  菁 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        何小宇 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      

刘  杰  县统计局局长
成  员：黄山川  县信访局局长 
李加喜  县司法局局长

莫凤祥  县财政局局长

莫秋丽  县人社局局长

李  钢  县住建局局长

以榕平  县卫健局局长

莫圣昌  县应急局局长

莫桂宏  县城管局局长

周  智  县公安局副局长

  韦海国  县法院副院长

  叶  勇 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

熊  霞  永福镇人民政府镇长

秦智国  苏桥镇人民政府镇长

马  雨  罗锦镇人民政府镇长

黄  涛  堡里镇人民政府镇长

邓祖生  广福乡人民政府乡长

秦华宏  百寿镇人民政府镇长

刘顺祥  三皇镇人民政府镇长

周春吉  龙江乡人民政府乡长

蒋国强  永安乡人民政府乡长
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刘杰同志兼任，聘请退休干部林胜豪、廖世宾两位同志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唐小敏、蒋祖国、潘维初等同志担任，办公室成员由卿厚波、袁翠芳、唐文禹、何东应、罗安、陈锋、秦连庆等同志组成，并根据工作需要，从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城管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临时抽调，卿厚波同志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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